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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水区南阳新村街道办事处文件
新办〔2012〕63 号

关于印发《南阳新村街道“人民调解百日攻坚”

活动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科室、社区（村）：

经研究，现将《南阳新村街道“人民调解百日攻坚”

活动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南阳新村街道办事处

二〇一二年八月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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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阳新村街道 “人民调解百日攻坚”活动

实施方案

为有效发挥人民调解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中的“第一道防

线”作用，服从服务于城市网格化管理工作，为党的十八大胜利

召开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，按照金水区司法局开展“人民调解百

日攻坚”活动要求，结合我办实际，特制定“人民调解百日攻坚”

活动实施方案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为目标，以有效化解矛盾纠纷

为主线，坚持“调防结合，以防为主”的人民调解工作方针，按

照“立足当前、着眼长远、标本兼治、综合治理”的原则，本着

实事求是和高度负责的态度，深入组织开展对当前矛盾纠纷的排

查调处，迎接党的十八大的胜利召开。

二、目标任务

以人民群众满意为标准，集中开展“人民调解百日攻坚”

活动，通过活动的开展使群众表达诉求渠道更加畅通，群众反映

比较强烈的、多年积累的矛盾纠纷得到化解，群体性事件、民转

刑案件、群体性上访事件明显减少，矛盾纠纷调解率达到 100％，

调解成功率达 97％以上，协议履行率达 95％以上，努力把各类

矛盾纠纷解决在始发萌芽状态,最大限度地化解各种不和谐、不

稳定因素。

三、方法步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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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动于 2012 年 8 月 5 日起，至 2012 年 10 月底结束，分三

个阶段实施：

（一）动员部署阶段（8月 5日至 8月 10 日）

结合实际，认真研究制订具体实施方案，采取多种方式，

进行动员部署，使广大人民调解员及志愿者积极投身到活动当

中。充分利用宣传栏、条幅、标语等方式，广泛宣传“人民调解

百日攻坚”活动的重要意义，为活动的顺利开展营造良好的舆论

氛围和社会环境。

（二）组织实施阶段（8月 11 日至 10 月 15 日）

1.全方位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。发挥人民调解扎根基层、

贴近群众、便民利民、方便快捷的特点和优势，采取普遍排查和

重点排查相结合，定期排查和专项排查相结合的方式，对各类矛

盾纠纷和苗头性隐患进行全面、深入、细致的拉网式大排查。重

点排查涉及民生的医疗纠纷、交通事故、拖欠农民工工资、劳动

争议、征地拆迁、互联网等矛盾纠纷，排查越级上访、治安隐患、

群体性事件等苗头线索，做到底数清、情况明。

2.对矛盾纠纷统计梳理。对排查发现的矛盾纠纷隐患进行

梳理分类，按类型、诱因、时间、地点、单位、涉及人数、重点

人员、事态发展预测等要素，逐案、逐人、逐项建立工作台账，

详细记入档案，落实具体承办人员，明确调处要求和调解时间，

着手进行调解。对以往调解工作中遗留的矛盾纠纷，党委政府交

办的矛盾纠纷以及有关部门委托移交的矛盾纠纷，仔细进行统

计、梳理和分析，按照纠纷性质、难易程度和轻重缓急，分门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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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逐一登记建档，制订有针对性的调解预案，为开展调解做好准

备。

3.集中力量做好化解。对已掌握的和排查出的矛盾纠纷集

中力量做好化解工作。根据矛盾纠纷的不同类型、化解的难易程

度、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和后果的严重程度，认真制订方案，及

时进行调解，防止矛盾激化升级。

(1)化解一般常见纠纷。对在排查过程中发现的邻里、婚姻

家庭、房屋宅基地等常见型、多发性矛盾纠纷，坚持抓早、抓小、

抓苗头，及时就地化解。

(2)化解疑难复杂纠纷。对排查出来的疑难复杂矛盾纠纷；

党委、政府交办的矛盾纠纷；相关部门委托移交的矛盾纠纷，要

组织专门力量，制订调解预案，采取有效措施最大限度地就地及

时化解。对多年积压、长期未得到有效解决的矛盾纠纷，要协调

有关部门集中攻坚化解。对通过人民调解方式难以有效控制和化

解的疑难矛盾纠纷，要在稳定事态的基础上及时向当地党委、政

府和有关部门汇报，及时引导当事人通过合理合法的渠道加以解

决，避免出现严重后果。

(3)化解专业行业纠纷。对涉及民生的拖欠农民工工资、劳

动争议、征地拆迁、医疗纠纷、道路交通事故、治安案件民事损

害赔偿等特殊行业和专门领域的纠纷，利用行业性、专业性人民

调解组织要发挥专业优势及时化解。同时，要整合律师、公证、

法律援助、司法鉴定等各方力量，共同做好专业性矛盾纠纷化解

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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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化解热点难点纠纷。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，围绕

党委、政府关注和人民群众关心的社会热点、难点纠纷开展工作，

切实提高对社会热点、敏感问题的应对能力，为开展重点活动、

完成重大任务、应对重大事件服务。

(5)防止矛盾纠纷激化。积极开展预防矛盾激化工作，人民

调解组织对于有可能激化的矛盾纠纷，应当采取有针对性的预防

措施，对有可能引起治安案件、刑事案件的纠纷，要在稳定事态

的基础上及时报告，配合党委、政府及有关部门疏导化解。

（三）总结阶段（10 月 16 日至 10 月 20 日）

要坚持边排查、边化解、边总结、边提高的工作方法，加

强对矛盾纠纷排查化解预防工作的研究，总结提炼好的经验和做

法。

四、具体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社区调委会要高度重视，积极研

究制订具体方案，推动“人民调解百日攻坚”活动稳步扎实开展。

（二）发挥网格作用。各社区调委会参与矛盾纠纷化解，

与网格化管理工作相结合，及时将攻坚活动开展情况，反映到“金

水区网格化社会管理服务系统”当中，发现存在问题及时予以纠

正，确保活动深入开展、取得实效。

（三）转变工作作风。在活动开展中，各社区要以群众满

意为标准，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，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，把调处

矛盾纠纷的过程作为践行党的宗旨、服务群众的过程，突出重点，

注重实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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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加强信息上报。活动开展期间，各社区要注意收集

并及时报送相关信息。每周一上午上报《“人民调解百日攻坚”

活动报表》（周报）及工作信息一篇报办事处司法所。

联系人：张玲霞 咨询电话：63676148

附：《“人民调解百日攻坚”活动报表》

主题词：人民调解 百日 攻坚 实施方案

南阳新村街道办事处党政办 2012 年 8月 10 日印

（共印 18 份）


